
 1 

证券代码：00053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万泽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－053 

 

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终止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经公司 2017年4月 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公司与广东华鳌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华鳌”）及其第一、

二大股东王雁和、陈彩红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（以下简称“意向书”），就

公司与王雁和、陈彩红进行战略合作、收购广东华鳌 34.97%的股权事项达

成基本意向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战略合

作意向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1）。 

二、终止本次战略合作事项的原因 

意向书签订后，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战略合作相关工作，就涉及

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证、沟通等工作。因意向书有效期即将期满，

而本次交易各方尚无法就重要条款达成一致，经各方友好协商，拟终止本

次战略合作事项。 

2017 年 6 月 1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公

司关于签订终止合作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王雁和、陈彩红及广东华鳌

签订终止合作协议，自终止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终止意向书的履行，原依

据意向书各方应履行而尚未履行的义务不再履行；终止合作协议签订当日

起五个工作日内，王雁和、陈彩红应全额无息退还本公司根据意向书向其

支付的 200 万元定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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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公司影响 

本次终止战略合作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，不会

对本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公司仍会持续关注和寻找

境内外符合公司战略转型发展方向的合作机会，努力推动公司高温合金产

业的发展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公司与王雁和、陈彩红、广东华鳌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终止合作

协议》。 

  

 

 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 日 




